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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系：          班級：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
培育資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發學年度：        分發縣市：          /通過教學知能：精熟     科；基礎      科□無須此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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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師資公費生檢附原規劃修讀計畫及相關項目佐證資料 
2.每學期開學第 1 週內師資公費生完成前一學期表現檢核表及佐證資料，表現檢核表送輔導導師、培育系所主任審核、師培中心綜合行政組承辦人、組長複核，正本師培中心留存、影本副知培育學系 
3.依本校師資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第十三點規定項目，並於分發(畢業)前完成，未完成者將終止公費受領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
4.註 1 普通課程-指大學部或研究所學制應修畢業學分 
註 2 教育學程專業課程-小教 36學分/幼教 46學分/特教 28學分 
註 3教育學程專門課程-小教 10學分/幼教 4學分/特教 20學分 
註 4 具備課程-依縣市需求規定，原住民籍需修習原民相關課程 20 學分 
註 5 義務服務-史懷哲服務 112 小時於公費受領期間至少服務一次(可抵認當學年度義務服務 72 小時) 
註 6 義務服務-部落服務 8 周，限原住民籍師資公費生，抵認史懷哲服務 
註 7 語文能力-一般師資公費生(國民小學、特教、幼教)均需取得英語 B1；加註英語文及雙語教學次專長需取得英語 B2。 
註 8 語文能力-原住民籍師資公費生需取得族語中高級通過，不需通過英語能力認證 
5.若有未完成項目，由輔導導師填寫輔導紀錄表(師 04-001 表 003)進行未完成項目輔導，後送師培中心綜合行政組承辦人進行填寫及紀錄，組長及主任複核後副本知會師資公費生及系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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